七、主要知识产权目录（不超过10件）
	序号
	知识产权类别

（下拉）
	知识产权

名称/论文
	发明人/作者
	授权号/刊物名称（期号）/文号
	专利国别/论文发表时间及场所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：本表所填知识产权类别是指：
1、专利  2、专著论文  3、软件登记  4、技术秘密  5、标准规范
承诺：上述知识产权用于提名江苏省核学会科学技术创新奖的情况，已征得未列入项目主要完成人的权利人（发明专利指发明人）的同意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一完成人签名：

八、主要完成人情况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排名
	
	国籍
	

	身份证号
	
	政治面貌
	

	技术职称
	
	最高学历
	
	最高学位
	

	毕业学校
	
	毕业时间
	
	所学专业
	

	电子邮箱
	
	办公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通讯地址
	

	工作单位
	
	行政职务
	

	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
	至

	对本项目重要科技创新的贡献：


	声明：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，自觉遵守《“江苏省核学会科学技术奖”奖励办法》有关规定，遵守评审工作纪律，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，且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。本人工作单位已知悉本人被提名情况且无异议。如产生争议，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。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，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按规定接受处理。
本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完成单位声明：本单位确认该完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，且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。如产生争议，将积极配合调查处理。
工作单位声明：本单位对该完成人被提名无异议。
单位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九、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

	单位名称
	

	排    名
	
	法定代表人
	
	所 在 地
	

	传    真
	
	邮政编码
	

	通讯地址
	

	联 系 人
	
	单位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
	对本项目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情况的贡献： 

	

	声明：本单位同意完成单位排名，遵守《“江苏省核学会科学技术奖”奖励办法》有关规定，遵守评审工作纪律，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，且不存在任何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和《科学技术保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。如产生争议，将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。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，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按规定接受处理。
单位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十、提名意见（单位提名）
	提名单位
	
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	传    真
	

	提名意见：

	提名材料情况属实，主要完成单位、完成人组成及排序无异议。

推荐提名江苏省核学会科学技术创新奖。

	声明：本单位遵守《“江苏省核学会科学技术奖”奖励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律，所提供的提名材料真实有效，且不存在任何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和《科学技术保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。如产生争议，将积极调查处理。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行为，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按规定接受处理。

单位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十、提名意见（院士提名）
	院士姓名
	
	专业领域
	

	单位及职务
	

	办公电话
	
	移动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
	

	院士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十一、附件证明材料
科技成果鉴定证明
知识产权旁证材料
应用满两年的佐证材料
经济效益证明材料
其他证明材料
（1）协调一致证明（申报书与鉴定证书里完成人、完成单位顺序一致则无需提供此证明）
（2）保密审查证明
（3）其他证明材料
十二、评审和审批意见
	形式
审查
意见
	秘书处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专委会
评审
意见
	专委会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评审工作组
评审
意见
	评审工作组组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最终
评审
意见
	评选工作委员会主任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备注
	


